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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或“独立财务

顾问”）接受委托，担任松德智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慧松德”、 “上

市公司”或“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本独立财务顾问依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

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3 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

项》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2 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

勉尽责的态度，经过审慎核查，对智慧松德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出具核查

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提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智慧松德董事会发布的关于终止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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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独立财务顾问受上市公司委托，担任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独立财务顾问，按照相关规定就公司终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相关事宜进行了审慎核查，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主要历程 

1、松德智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于 2017 年 12 月 26

日披露了《松德智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7-099），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12 月 26 日开市

起停牌。 

2、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24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08），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1

月 26 日起继续停牌。 

3、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2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

票自 2018 年 2 月 26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并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继续

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0）。 

4、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1 日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3 月 26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 1 个月，并披露了《关于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2）。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进展公告。 

5、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关于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关于<松德智慧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

案>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

刊 登 在 中 国 证 监 会 指 定 的 创 业 板 信 息 披 露 网 站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实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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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期后的后续监管安排》的通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直通车

业务指引（2018 年修订）〉（深证上〔2018〕134 号）》等文件的相关要求，深圳

证券交易所需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相关文件进行事后审核。 

6、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9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松德智慧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8】第 15 号）

（以下简称“重组问询函”）。公司及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现已于 2018 年 5 月 23

日完成了对重组问询函的答复工作，并对《松德智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文件进行了相应的

补充和完善。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23 日收到深交所《关于对松德智慧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8】第 17 号），公司已于

5 月 30 日完成问询函回复工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24 日、2018

年 5 月 30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7、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5 月 31 日开市时起

复牌。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2018 年 6 月 25 日、2018 年 7 月 25 日、2018

年 8 月 25 日、2018 年 9 月 25 日、2018 年 10 月 25 日、2018 年 11 月 26 日、2018

年 11 月 28 日披露了《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071、2018-081、2018-090、2018-101、2018-115、2018-119、、2018-136、

2018-137）。 

自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至董事会同意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公

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信息

披露备忘录第 22 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组织相关各方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聘请独立财务顾问、

会计师事务所、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对标的资产开展尽职调查、审

计、评估等工作，并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的各项事宜与交易对方进行充分

沟通和协商。同时，公司严格履行相关决策程序，认真做好内幕信息保密工作，

及时披露进展公告。 

 

二、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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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推进以来，公司与交易各方积极磋商重组相关事宜，

同时组织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工作。但是，由于受到预案披露后股市二级市场

剧烈波动、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国家去杠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经公司与交易对方

多次协商谈判，双方一致认为在当前的证券市场和行业环境下不适宜继续推动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并与交易各方协商一致，为充分保障公司全体股东及

交易各方利益，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三、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了无异议的独立意见，同意终止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 

 

四、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终止，是公司为维

护投资者利益，经审慎研究，并与相关各方一致协商的结果，不会对公司生产经

营造成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公司会持续聚焦工业自动化

装备领域，围绕自动化生产线、无人车间、智慧工厂等方向，以更大的力度、更

多元的方式全面拓展公司在自动化装备领域的技术实力和产品竞争力。 

 

五、独立财务顾问对该事项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智慧松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根据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上市公司所披露的进展信息与实际开展的相关工作情况

相符，终止的原因合理，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交所《创

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3 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及《创业板信息披

露业务备忘录第 22 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5 

 

（本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松德智慧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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